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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多名园长（校长）表示，家长偷
瞄、围观甚至是直接进入校园，容易影响教学
秩序。一些不适应的孩子如果发现家长出现
在自己视野中时，会变本加厉地哭闹，情绪还
会传染给其他孩子。

“孩子刚进入幼儿园，或者从幼儿园升入
一年级，家长关注孩子成长而选择围观的心

情完全可以理解，也是人之常情。事实上，孩
子的能力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按照学校或
者幼儿园的正常教学步骤走，绝大部分孩子
会在一个礼拜左右适应新的环境。如果超过
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还哭闹不止，则需要‘区
别对待’，老师也会主动联系家长。”八达小学
校长赵腾达说。

孩子刚进幼儿园、小学，你会去偷瞄吗？
□ 记者 何春林

市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总站首席专家丁光木：

孩子“脱敏”需要过程
家长也要学会自我调适

每次看到校门口这样的景象，都觉得中国的家长
特别不容易，尤其妈妈们的眼神很焦虑很可怜。其
实，这种过分关注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新生入校哭闹的现象，在全
国各地都有，原因就是他们还没有适应新环境。这就
要求学校和家长采取更多的方式，帮助孩子了解新环
境、适应新环境。比如，邀请孩子提前到学校体验，消
除他们的焦虑。

与此同时，家长要学会放手与“狠心”，把孩子送
入幼儿园或者小学后，就不要过多的纠缠。当然，临
别时可以给他们亲亲、抱抱，告诉他们下午会来接他
们回家，让他们有安全感。

另外，我要强调的是，孩子“脱敏”需要过程，一些
家长也存在适应期，他们应该学会自我调适，尤其是
那些全职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每时每刻相处的孩子
突然去学校，他们可能会有一种莫大的失落感。这部
分家长不要让自己这么闲，可以找些事情做，比如上
班、外出交际，让自己忙起来。

▲家长们在幼儿园大厅通过监控观看孩子们的情况 记者 何春林 摄

解决“信息不对称”
这些学校、幼儿园这样做

这两天，记者走访天元区银海学校、泰山学校、新
马小学等学校发现，学校都是实施封闭式管理，禁止
家长随意进入校园。不过，为了让孩子们早日适应和
融入校园新环境，城区多家学校开设了“新生体验日”
活动。

活动中，老师们从课堂规矩、课间活动、就餐礼仪
及上下楼梯规矩等方面引导新生进行感知体验；高年
级的哥哥姐姐们则带领着小萌娃开展“游园寻宝”，帮
助新生尽快了解学校。有的学校还会邀请孩子以及
家长一起进入校园，实地走访与了解学校上课、吃饭、
就寝等各方面的情况。

八达小学还成立了家校合育研学委员会。有兴
趣的家长，可以通过该委员会申请到学校走班听课。

“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有不少家长因为兴趣或者好奇
申请听课，但实施一两年后，家长一点都不好奇和担
忧了。”校长赵腾达说，家长之所以到学校围观，是“信
息不对称”造成的，解决这个问题，堵不如疏。

一些幼儿园则安装了监控视频，如果家长想看孩
子，没有必要到教室外，可以通过幼儿园大厅电视或
微信链接实时看到孩子在园内的一举一动。有的幼
儿园没有安装监控，老师则将幼儿的班级活动情况拍
照或拍短视频，在家校群里分享。

每年的秋季新学期，一些孩子第一次长时间离开父母走进幼儿园；一些孩子从幼儿园进入
小学，开启全新的校园生活。孩子们进幼儿园、入小学的同时，在校园围墙外甚至跑到教室外偷
瞄的家长也不在少数。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如何看待该现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孩子入校后，家长“组团围观”

开学一周以来，记者走访发现，城区大部
分幼儿园、小学都会有“孩子入校（园），家长
组团围观”的现象。

在天元区白鹤小学，由于学校实施封闭
式管理，家长无法进入校园。但户外课或者
是集体活动时间，校园外的围墙边都会站着
不少家长，有的是爷爷奶奶，有的是爸爸妈
妈，大多是一年级新生的家长。

“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看看孩子在校园
适应否，会不会哭脸。”采访中，绝大部分家长
的回答如出一辙。

在一些幼儿园外，围观的家长更多。“老
师，我只站在教室外偷偷地看几眼，不会让孩
子 看 到 我 ”“ 我 只 想 知 道 孩 子 吃 得 怎 么
样”……

幼儿园新生家长袁新：说实话，我去学校
偷瞄除了担心孩子是否适应新环境外，更主
要的原因可能与我自己相关。此前，孩子父
亲在外地，孩子一直是我照顾，每天都与孩子
在一起，习惯了。孩子进了幼儿园，我就孤身
一人在家，很不习惯，所以总想着去幼儿园看

看孩子。
一年级新生家长刘青：我就是好奇，好奇

孩子每天在学校学了些什么？好奇孩子在学
校吃了什么东西？好奇老师是怎么教孩子
的？好奇孩子和新同学是如何相处的？

现象

有的“不习惯”，有的“存好奇”家长

家长围观被孩子发现，会适得其反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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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驰）前几天，芦淞区
解放村居民陈先生致电市长热线反映，他
们小区内有邻居开了家馄饨店，该邻居将
车库改成餐馆，还将桌椅摆放在小区的通
道上。

前天上午，记者跟随市长热线办督办
员来到解放村。投诉人陈先生告诉记者，
他家住一楼，旁边原本是车库，现在却被
人改造成了餐饮店。

由于车库面积较小，根本无法正常经
营，店老板张志峰就将餐桌摆在外面，在
用餐高峰期，多达二十多桌。由于人行道
和出行通道被摆满了餐桌，小区居民只能
绕道出行，很不方便。但张志峰表示，他
是有证照的，是合法经营，只要不占用公
共区域就行。

随后，督办员联系了董家塅街道办事
处城管办，执法人员马上来到了现场。此

时，该馄饨店仍在经营中，餐桌摆在店外，
执法人员当即对张志峰进行批评教育，并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在一小时内
整改到位。

在执法人员帮助下，张志峰将出店经
营的桌椅等物品全部转移到车库及仓库内。

陈先生表示，车库内根本没有容纳食
客的空间，也就无法做到彻底整改。他认
为，该车库做餐饮店就不应该通过审批。

对此，芦淞区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
核实情况后表示，该店的营业证照是在我
市创卫期间颁发的，是由当时的特定条件
造成的。如果店面小，店老板应想办法改
造，而不是占道经营。

在现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对张志峰
做了检查笔录，并表示，如果该店主屡教
不改，相关部门将开展联合执法，并收回
原核发的相关证照，禁止继续营业。

咋回事？云山诗意小区
业委会主任竟不是小区业主

本报讯（记者 陈驰）众所周知，小区业委会是业主推选
出来，应符合有关任职条件。然而，前几天，芦淞区云山诗意
小区有业主致电市长热线投诉，小区刚成立业委会，业委会
主任竟然不是该小区业主。这究竟是咋回事？

上周五，记者与市长热线督办员来到该小区。业主李先
生说，业委会才成立不久，业委会主任叫谭荣胜，但这人已不
是该小区的业主。电力部门在查询该小区业主资料时，发现
谭荣胜的房子已经卖掉了。

刚刚当选业委会主任，就卖掉了房子，这让小区业主感
到“意外”。另外，业主们还表示，小区最近选聘了新物业公
司，这不禁让居民对选聘的新物业公司是否合法，也产生了
质疑。

对此，七斗冲社区工作人员陈小琳表示，谭荣胜卖房，是
在小区成立业委会之后。“谭荣胜卖房之后，就打了辞职报
告，并将所有资料交到了社区。”陈小琳说，而新选聘的物业
公司，是通过业主大会选聘产生的，符合相关程序。

由于现在该小区正处于新旧物业公司的交接期，为了确保
顺利过渡，芦淞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工作人员徐志斌拨通了谭
荣胜的电话，要求谭荣胜停止在云山诗意小区的业委会工作。

对新选聘的物业公司，市物业处工作人员罗学帮表示，
新物业公司是业主大会选的，进行了公示。如果居民反对，
可以向社区居委会反映，达到法定人数，就可以重新选聘。

随后，罗学帮联系了新老物业公司负责人，要求物业公司
在交接之前，各自履行好应有的职责，确保顺利过渡、交接，不
能影响小区居民正常生活。另外，当地社区召集业委会成员
召开会议，确定了新的业委会主任和新一届业委会成员。

“幸亏找回了手提包，手机、身份证和
银行卡全在里面。”昨日，张先生致电本报
新闻热线28829110，感谢公交驾驶员帮他
找回钱包，他才顺利帮外甥完成入学报名。

张先生来自河南，这次他送外甥来株
洲职教城进行新生报名。9月14日下午4
时许，他俩乘坐 T34 路公交车下车时，因
为行李太多，手提包滑落到座位下浑然不
知，直到进了学校才发现钱包不见了。

张先生的手机、钱包和身份证等物品
都放在手提包里，于是他马上借电话拨打
自己的手机。接电话的正是 T34 路驾驶
员阳明钢。

“他在电话里说‘钱全给你，把包还我
就行’。我告诉他，你放心来领取，其他都
不用担心。”阳明钢说，当时正好是他最后
一班车。下班后，他开车返回公交基地加
油，此时，他隐约听到车厢内有电话铃响，
这才在后排一个座位下发现一个手提
包。电话接通后，对方是一口外地口音，
他赶紧安抚对方不要着急。

半小时后，张先生和外甥赶到加油
站，顺利领回了手提包。

“这是我和外甥第一次来株洲，这里
人实在太热情、太友好。”张先生说。

（记者 戴凛 通讯员 殷滋）

送外甥来株上学，钱包掉了……

小区内开了家馄饨店，还占道营业
居民吐槽：这让大家如何走路？

▲解放村，馄饨店占道营业 记者 陈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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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某与王某婚后育有一子，名
叫小童。彭某和王某在外省打工，
小童一直由奶奶负责照顾。小童
七岁的时候，彭某和王某两人因感
情不和离婚。离婚的两人并没有
对小童重新做出安排，依然是各自
在外打工。奶奶一直反对离婚，两
人离婚以后对小童缺乏关心更是
让奶奶生气。

在此情况下，奶奶向小童的父
母分别提出给付小孩生活费的要
求。彭某一直没表态，王某则认为
孩子既然在奶奶家，那么就应当由
彭某负责承担孩子的费用。

聂律师认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没有法定

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
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
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
要费用。父母是子女的法定的、第
一顺位的监护人，抚养未成年子女
是其法定的义务，且是不能有附加
条件的。

在父母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
孩子的祖父母对自己的孙子、孙女
并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尽管普
遍存在的现象是，祖父母在孩子的
成长过程中扮演了直接抚养人这
样一个角色，但是该种角色的承担
并非基于法定义务，故在该种情况
下，向孩子的父母主张费用具有法
律依据。

“安心养伤，我们都是你的坚强后
盾……”9 月 13 日是中秋节，中心医院烧
伤整形科病房，石峰区华垅社区的工作人
员与一群热心邻居前来看望病床上的宋
先生。大家送来节日祝福和爱心款，还鼓
励他积极治疗。

宋先生家住石峰区华垅社区，今年45
岁。今年8月22日，宋先生回攸县老家探
亲，在移动一个金属楼梯时不慎触及高压
电线，导致严重烧伤。为了照顾宋先生，
妻子辞掉了工作。

妻子代女士介绍，近段时间，社区居

委会为他们一家发起募捐，不少邻居捐了
款，其中一位 75 岁的老奶奶到银行取了
500元钱，专程送到医院来了。

医生介绍，目前，宋先生已经花费 19
万余元，后期还要进行手术，预计还需费
用30万元。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宋先生是一名退
役军人，生活很是坎坷。眼下他面临高额
的医药费，还有两个孩子在读书。如果有
爱心人士愿意帮助他，可与他妻子代女士
联系，联系电话：13574257165。

（记者 李卉 通讯员 陈琳）

他不幸被高压电击伤，社区送来善款

“带孙费”该不该付？


